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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农〔2020〕76号

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

2020年中央第二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

（非贫困县）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第二

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非贫困县）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0〕116

号），现将 2020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非贫困县）下达

你们（详见附件 1)，请列入 2020 年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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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转移支付收入”政府收入科目、“21301 农业农村”功能分类科

目、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政府经济分类科目，并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根据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

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7〕41 号）和《农业农村部 财

政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计

财发〔2020〕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、前期

准备、项目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尽快推进项

目实施，加快资金拨付，确保专项任务完成。各县市要结合本地区

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地区年度资金使用方案，以正

式文件于 8 月底前报州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二、根据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财预〔2015〕163 号）要求，现将各县市 2020 年度中央农业生

产发展资金（非贫困县）区域绩效目标一并下达（含提前下达部分

调整，详见附件 2)，请各县市对照区域绩效目标，做好本地区内
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缋效目标编制、缋效跟

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环节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在项目

实施过程中，围绕项目绩效目标，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

动态跟踪，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绩效

目标如期实现。年度预算执行完毕和预算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应严格

按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部门绩效自评。省农业农村厅将适时开展

部门绩效评价，省财政厅将视情况组织财政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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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此次拨付资金中含下达贫困县的资金，为中央明确不纳入

统筹整合范围的资金。

附件：1.2020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非贫困县）下

达表

2.2020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非贫困县）任

务清单表

3.2020 年中央第二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非贫困县）绩

效目标表

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8 月 15 日



————4————

抄送：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

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8月 15 日印发



附件1 

2020年中央农业转移支付（非贫困县）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州（市）、县

（区）
贫困状

况
合计

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

约束性任务 指导性任务

小计 农机购置补贴
糖料蔗种良
法技术推广

补助
小计

农机深松整
地

奶业振兴和
畜牧业转型

升级

种猪场及规
模猪场贷款

贴息

一 德宏州 7072.125 6946.125 -158.000 7104.125 126.000 67.000 54.000 5.000 

1 芒市 贫困 1122.350 1101.350 -10.000 1111.350 21.000 21.000 

2 梁河县 贫困 798.325 797.325 797.325 1.000 1.000 

3 盈江县 贫困 1567.900 1537.900 -25.000 1562.900 30.000 30.000 

4 陇川县 贫困 3350.825 3335.825 -12.000 3347.825 15.000 15.000 

5 瑞丽市 非贫困 232.725 173.725 -111.000 284.725 59.000 54.000 5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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